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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末期开始我国全面建立城镇社会保

障体系，通过“十五”期间的努力，已初步建立了一个

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

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订了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

发展规划。从进度上看，通过各方面努力，“十一五”发

展目标能够实现。但是，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养老金隐性债务、个人账户空

账、扩大覆盖面的制度约束、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

后等等，都需要在“十一五”期间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

着力加以解决。

本文根据全国和调查省份社会保障事业“十一五”

发展规划，结合《中国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住户

调查资料，分析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进展状况和主要

问题，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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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与制度创新】

一、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一）全国情况。“十五”计划期间，通过深化改革，

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事业取得发长足发展。首先，实施的

“两个确保” 政策①，加快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城镇社会保

障体制转型。城镇下岗职工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按月领

取基本生活费，生活获得了基本保障。“十五”期间，全

国共筹集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618亿元，确保了

2400多万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

从2001年开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并轨转入失业保险制度。同时，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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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十五”计划期间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城市初步建立了一个社会统筹与个人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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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也做到了按时足额发放。“十五”期间，全国共发

放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13867亿元，其中补发历

史拖欠40多亿元。

在东北三省改革试点成功经验的推动下，我国城

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断扩大。 到2005年底，基

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比“九五”期末

增加了39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从2000年的

51.7%上升到55.2%，提高了3.5个百分点（见表1）。

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

实现了社会化发放，超过60%的企业退休人员纳入社区

实行社会化管理服务。企业年金制度也开始实行。

“十五”期间城镇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进展最为迅

速。到2005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到1.38亿人，比“九五”期末增加了近1亿人，占城

镇就业人员比例从2000年的15.7%上升到44.3%，提

高了28.6个百分点（见表1）。通过改革，城镇初步实

现了公费、劳保医疗制度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

度的平稳转轨。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医疗

补助、医疗救助和企业补充医疗保险等措施也相继推

行，较好地满足了参保人员多层次的医疗需求。

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到2005年底，失业保

险参保人数达到1.06亿人，比“九五”期末增加了240

万人。同时，失业保险制度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保障

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的作用有所发挥。2005年全年共有

678万人享受过不同期限的失业保险待遇，比“九五”期

末增加了381万人。

“十五”期间工伤保险制度取得了巨大突破。2003

年，国务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奠定了工伤保险制

度基本框架。随后，有关参保、费率、认定、鉴定、康复、

预防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出台，进一步完善了这项制度，

发挥了它在保障工伤职工权益、分散企业风险、促进社

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到2005年底，工伤保险参保

人数达到8478万人，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100万人，

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比例从2000年的

18.8%上升到31.0%，提高了12.2个百分点（见表1）。

城镇生育保险覆盖面也不断扩大。全国有2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地方生育保险办法， 2005年底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408万人，比“九五”期末增

加2400多万人，占城镇就业人数比例也从13.0%上升

到19.8%（见表1）。

“十五”期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处在调整和

探索之中。2005年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1900个县（市、区、旗）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

作，5442万农民参保，占农村就业人数的11.2%，在数

量和比例上都比“九五”期末有所下降

（见表1）。这种下降主要来自对农村社会

养老保险基金整顿和规范，以防范其风

险。在整顿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同

时，推行了对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从

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

体制改革试点，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二）调查城市的社会保障覆盖情

况。2004年和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19 个城市开

展了《中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

家庭和个人调查。样本城市包括5 个大

城市和14 个中小城市。为了便于比较，

我们选择了5个大城市及其周边5个中

等城市来进行分析。

这次调查采取了相同的统计口径，

选择了大体相同的城市住户和外来住户

数量，不仅为我们观察包括外来移民的

城市社会保障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

料，而且也弥补了现有的统计不足。在

目前的官方统计中，我们无法获得有关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

计出版社，北京。

表 1 “十五”期间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状况

城镇社会保障状况（万人）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相当于城镇单位职工比例（%）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相当于城镇就业人数比例（%）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参加生育保险人数

参加工伤保险人数

农村社会保障状况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相当于农村就业人数比例（%）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城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占就业人数比例（%）

51.6

43.3

3.9

7.9

13.7

5143

10.5

22.9

51.9

43.3

28.3

14.4

18.2

5995

12.2

26.4

51.9

41.1

34.5

14.1

17.8

5462

11.2

26.1

52.6

40.5

38.2

14.3

17.8

5428

11.1

26.7

53.5

40.0

41.6

16.6

25.9

5378

11.0

27.4

55.2

39.0

44.3

19.8

31.0

5442

11.2

28.6

10979

8238

746

1500

2615

1995年

64.0

55.3

5.0

10.1

17.5

2000年

13617

10408

3787

3002

4350

94.4

92.4

31.1

26.7

38.6

51.7

45.0

15.7

13.0

18.8

6172

12.6

26.3

14183

10355

7286

3455

4345

100.1

95.9

57.8

32.0

40.3

14737

10182

9401

3488

4406

104.0

96.4

72.1

33.0

41.7

15507

10372

10902

3655

4575

104.6

94.6

78.4

33.3

41.7

16353

10584

12404

4384

6845

107.6

95.4

85.8

39.5

61.7

17488

10648

13783

5409

8478

110.9

93.4

90.9

47.4

74.3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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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移民，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样本城市采

取分层等距随机抽样方法，10个城市一共抽取了9336

户，其中城市住户4823户、外来住户4513户，合计25130

人（见表2）。

从调查情况看，对于城市本地劳动力而言，养老保

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较高，10个城市的养老保险覆盖

率平均为61.7%，医疗保险覆盖率平均为52.3%，而失

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平均都不到20%。与全国资料比较，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率高于全国城镇平均水平，

但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城市之间比较看，省会城市并不一定好于中等城

市。由于各城市所面临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财政能力等

因素差别，它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进展等方面也存在

着较大的差异。例如，无论是城市本地劳动力还是外来

劳动力，5个中等城市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

险的平均覆盖率都大于5个大城市。

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的社会保障覆

盖率非常低。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养老保险覆盖率为8.3%，

不到城市本地劳动力覆盖率的1/7; 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失

业保险覆盖率4.4%，不到城市本地劳动力覆盖率的1/4;

城市外来劳动力的医疗保险平均覆盖率6.8%，不到城市

本地劳动力覆盖率的1/6。如果把外来劳动力数量也计算

在内，那么，调整后的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就会有所降

低。随着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数量上升，城市人口和劳动

力的基数增大，如果没有覆盖面同步或以更快速度扩大，

那么，就会出现社会保障覆盖率缓慢上升或下降的局面，

“十五”期间养老保险覆盖率和失业保险覆盖率的变化就

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城市化过程

中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二、“十一五”时期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目标及其措施

（一）改革目标。“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保

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

度和管理服务体系，实现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

式多层次、管理服务社会化。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

覆盖范围，基本实现城镇各类就业人员平等享有

社会保障。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到“十一五”期

末，城镇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23亿人、3亿人、1.2亿

人、1.4亿人和8000万人以上，参加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和企业年金的人数逐步增长（见表3）。

从增量变化看，“十一五”期间城镇医疗保险

覆盖人数增加最多，新增1.62亿人；其次是工伤

保险，增加5522万人；养老保险处于第三位，增

加4813 万人；生育保险列第四位，增加2592 万

人；失业保险处于最后一位，增加1352万人。从增长率

变化看，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计划目标在“十一五”

期间都超过了两位数的增长，分别达到15.6%和10.0%。

生育保险的计划目标在“十一五”期间也保持了较快增

长，达到了7.8%。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在

“十一五”期间相对较慢。

到“十一五”末，全国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将超过

养老保险人数，处于第一位。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将超

过失业保险的参保人数，处于第三位。养老保险的参保

人数降到第二位，而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参保人数分

别列第四位、第五位。与“十五”期间相比，除了失业

表 3  “十一五”期间全国社会保障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
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

参保人数（万人）

2000

2005

2010

增量变化（万人）

2005

2010

平均增长率（%）

“十五”

“十一五”

13618

17487

22300

养老保险

3869

4813

5.0

4.9

医疗保险

3787

13783

30000

9996

16217

25.8

15.6

10408

10648

12000

240

1352

0.5

2.4

4350

8478

14000

4128

5522

13.3

10.0

3002

5408

8000

2406

2592

11.8

7.8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表 2   10 个调查城市的社会保障覆盖状况

资料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4年和2005年《中
国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问卷调查。

城市

上海

武汉

沈阳

福州

西安

无锡

宜昌

本溪

珠海

宝鸡

5个省会城市

5个中等城市

全部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医疗保险

城市本地劳动力 城市外来劳动力

61.7

62.8

54.2

63.0

62.0

79.0

49.6

66.4

53.8

63.2

61.0

65.5

61.7

21.8

6.7

15.9

15.6

27.9

28.9

9.8

27.5

36.0

23.5

17.6

25.0

18.8

26.6

4.6

9.6

8.3

14.5

15.6

15.6

57.8

43.0

48.4

46.1

49.3

77.1

48.5

52.1

50.2

56.8

50.7

61.0

52.3

9.1

3.9

5.8

3.3

4.5

11.5

2.5

3.3

20.0

2.4

5.7

16.2

8.3

3.7

0.6

2.2

1.0

1.1

6.8

0.4

0.6

16.4

0.3

1.8

12.4

4.4

7.1

0.2

1.8

1.7

3.2

8.8

1.5

0.6

20.4

0.1

3.6

15.6

6.5

8.0

0.7

5.0

1.7

2.8

10.3

1.7

1.3

20.0

1.2

3.9

15.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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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的参保人数增长率外，参加其他四项保险的参保人

数增长率都低于“十五”时期平均增长率，但它们的绝

对数量增量都超过“十五”期间，因此，实现“十一五”

规划目标仍需要作出很大努力。

从调查省份看，由于省份之间经济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不平衡，各省“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发展目标也

有较大差异。东部沿海省份由于经济发达，收入水平

高，财力充裕，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基础较好，这些省

份计划在“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事业有更大的发展。

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企业职工的基础上，广东

省力争以促进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为

重点，努力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计划到2010年将95%

的本省城镇户籍从业人员纳入养老保险，全省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2180万人，工伤、失业、基

本医疗、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000万人、1300

万人、2200万人和600万人（见表4）。计划到2008年，

将工伤风险较高的建筑行业、非煤矿山等采掘行业的农

民工全部纳入工伤保险，将与城镇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的农民工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畴，将符合条件的被征

地农民全部纳入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范围，在有条件的

地区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计划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覆盖率达85%，建成以县区统筹、保大病保住院

为主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进一步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

度、城乡低保和五保供养体系等等。

辽宁省计划到“十一五”末期，基本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1328万人、1100万人、620万人、550万人、

347万人（见表4）。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466

亿元，累计做实667亿元。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由于经济落后，财政能力较

弱，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起步较晚，这些省份也计划在“十

一五”期间社会保障事业有所发展。湖北省参加养老保

险的职工人数到“十一五”末，反而比“十五”末期有

所下降。与全国水平比较，中西部省份在“十一五”期间

的工伤保险发展相对较快。湖北和陕西两省工伤保险的

参保人数“十一五”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以上。在医疗保

险方面，仍然以广东省的参保人数增长最快（见表4）。

（二）主要措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制订的《劳动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

年）》中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由于是参照全国

规划来制定本地规划的，各地在政策措施选择上具有高

度的相似性。

一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积极推广东北三省完

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经验，采取统一政策，将非公

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基

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改革社会保障资金征收和管理办

法，做实个人账户，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发

展企业年金制度和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积极创造条件，基本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等。

在不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和管理条件下，

建立健全运行保障机制，加快城镇医疗救助制度建设，

规范补充医疗保险，构建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以保

障大病风险为重点，兼顾多层次需求的医疗保障体系，

逐步扩大基本医疗保障覆盖范围。

完善失业保险金申领办法，结合失业人员求职和参

加职业培训的情况完善申领条件，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

就业联动机制。推动东部地区适当扩大失业保险基金支

出范围试点，发挥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再就业功能。对灵

活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问题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逐步

推进失业保险市（地）级统筹。

表 4 “十一五”期间调查省份社会保障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
出版社，北京;辽宁省人民政府，《辽宁省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
一五”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
规划》;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省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
要》;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十一五”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专
项规划》。

养老保险

辽宁

广东

湖北

陕西

1030

1172

597

296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参保人数（万人）

1194

1796

804

376

1328

2180

800

450

2005年 2010年

增量变化（万人） 平均增长率（%）

“十五” “十一五”

164

624

207

80

134

384

-4

74

2.9

8.5

5.9

4.8

2.1

3.9

-0.1

3.6

医疗保险

辽宁

广东

湖北

陕西

110

350

134

130

864

1235

502

349

1100

2000

700

400

755

885

368

218

236

765

198

51

41.3

25.2

26.4

19.7

4.8

9.6

6.6

2.7

失业保险

辽宁

广东

湖北

陕西

694

748

498

310

608

1099

392

327

620

1300

460

330

-86

351

-106

17

12

201

68

3

-2.6

7.7

-4.8

1.1

0.4

3.4

3.2

0.2

工伤保险

辽宁

广东

湖北

陕西

409

961

185

26

475

1605

230

149

550

2200

400

270

65

644

45

123

75

595

170

121

3.0

10.3

4.4

34.7

2.9

6.3

11.0

11.9

生育保险

辽宁

广东

湖北

陕西

229

232

191

5

220

419

176

43

347

600

240

100

-9

188

-15

38

127

181

64

57

-0.8

11.9

-1.7

42.0

9.1

7.2

6.2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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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工伤保险政策和标准体系，扩大工伤保险覆盖

面。完善工伤认定制度和劳动能力鉴定制度，建立工伤

事故的预防制度、工伤康复制度和工伤保险储备金制

度。进一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建立健全生育保险

医疗服务管理体系和费用结算办法。

探索建立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保障

措施相配套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采取适合不同群体

特点和需求的方式，着力推进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险工作，

优先解决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问题，抓紧研

究低费率、广覆盖、可转移，与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衔接的

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是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险资金。规范征收流程，强

化征收管理，做到社会保险费应收尽收。建立健全社会

保险基金预决算制度，开辟新的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

金，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妥善解决困难群体医疗保障

费用来源问题，将困难企业职工、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

员、城镇居民中的困难家庭纳入医疗保障体系。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基金运营和监督管理机制。完善

社会保障基金收支两条线办法，制定按基金性质进行分

类投资的政策。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研究制定养

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

办法。加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企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

营的监管，实现规范运作和基金的保值增值。建立健全

行政监督、专门监督、社会监督、内部控制相结合的监

督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堵塞基金支付漏洞。

四是完善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转移、衔接的政策

措施。解决城镇各类群体之间社会保险制度设计、政策

衔接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社会保障制度政

策的有效衔接，便利就业人员的择业流动。

五是建立健全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加强资源整

合，规范服务标准和流程，推进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

规范化、信息化、专业化建设。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全

面提高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加快公共老年服务设施和

服务网络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兴建退休人员公寓，

提高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

三、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从全国水平看，还是从调研省份看，在“十一

五”规划中，量化指标主要集中在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

盖面上，而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做实个人账户、发

挥社会保险的积极作用、解决城镇个体劳动者和灵活就

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农村务农人员的社会保

障问题，以及提高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行绩效等方面没有

明确的指标。这说明有些问题尚处于改革试点或积累经

验阶段，短期内彻底解决的难度很大，需要通过“十一

五”期间改革试点，为下一轮改革做好准备。就实现“十

一五”社会保障发展目标来讲，下一步改革面临着如下

的问题：

（一）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存在制度约束。从

表1可以看出，如果以城镇职工作为基数计算社会保障

覆盖率，那么，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超过100%，医疗保

险和失业保险的参保比例均超过90%，工伤保险的参保

比例超过70%，生育保险的参保比例接近50%。这些数据

与按照城市就业人员的计算得到的结果有很大差距。这

种差距预示着“十一五”期间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

的重点对象应该是城镇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私

营企业就业人员、城镇困难家庭群体、进城农民工等。

但是，由于这些就业群体缺少单位依托，而社会保障制

度设计在覆盖对象划定、缴费水平、缴费收益等方面存

在着不完善的地方，扩大覆盖面的工作难度很大。

从政策角度讲，养老保险已经把非公有制企业、城

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

盖范围，但由于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尚未进行，这些人

员被排除在城镇养老保险覆盖范围之外。失业保险的参

保人员范围划定为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不包括城镇个

人经营户和自我雇用者、灵活就业人员，也不包括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医疗保险的人员范围也是划定为城镇单

位的职工，没有将城镇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私

营企业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纳入覆盖范围。很显然，这种

制度上的原因给扩大覆盖面增添了一定难度。

社会保障缴费率高也不利于吸引企业和个人参加

社会保险。按照“五项”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和生育）缴费标准，企业需要为员工支付将近工资

总额的25%配套资金，用于社会统筹。这种高缴费对企

业并不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不少企业通过采取各种手

段逃避缴费。由于城镇个体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私

营企业就业人员大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在缺乏企业或

单位配套的情况下，个人需要缴纳工资收入的28% 左

右，在缴费率高而收益预期不确定的情况下，这些群体

缺乏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积极性。

（二）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制度保障欠缺。养

老和医疗是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主要部分。按照制度设

计，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都需要建立个人账

户，并将其与统筹账户分开，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

于体制转型产生了“老人”（新体制建立前的离退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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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人”（新体制建立前参加工作的尚未退休人

员）、“新人”（新体制建立后参加工作的人员）的养老

负担问题，即“老人”和“中人”在新体制建立前缺乏

积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结果使得统筹账户划拨

个人账户资金，用于支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造成了个

人账户“空账”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对于保障社会保障

体系可持续性发展和扩大覆盖面有着重要意义。

为了解决养老金账户缺口问题，在20世纪 90年

代末政府曾尝试国有股减持办法，即通过股票市场出

让国有资产的方式，来填补历史欠账问题。但这项政

策很快被终止。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划拨10%～15%

的国有股来充实社保基金，利用这些股票资金收益，

部分地解决社保资金缺口问题。还有些学者提出将部

分外汇储备划拨充实社保基金。这些意见目前都停留

在谈论阶段，政策上没有实质性进展。“十一五”规划

只是提出了要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

比重，但并没有明确的比例，这就使得解决养老和医

疗等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问题充满了变数。

由于历史欠账问题没有及时解决，而通过高缴费率

积累又需要较长时间，就形成了高费率与扩大覆盖面之

间的矛盾、现收现付运行与分账运行目标之间的矛盾。

加上社会保障资金统筹层次低和管理上的漏洞，养老和

医疗等社会保障基金在大多数省份都是赤字运行，并且

规模逐年上升。东北三省在试点改革过程中，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解决了其大部分赤字问题，但其他中西部省份

自身难以消化社会保障资金的赤字问题。

（三）社会保险的基本功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由于

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和投入不足，社会保险的基本功

能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例如，由于卫生医疗体制改

革滞后、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和医疗保险覆盖率低，医疗保

险在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等问题上力不从心。

根据对天津、大连和青岛三个城市调查，失业保险

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一是覆盖率

仍然较低。城市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等被排除在外。

二是失业保险金的受益水平太低。失业保险金水平处于

城镇低保和最低工资水平之间。三是失业保险金的受益

水平和缴费贡献之间缺乏关联。无论缴费贡献大小，失

业保险金的领取水平与缴费年限有关，与缴费贡献没有

关联。四是统筹层级较低。失业保险基本上是市级统筹，

有些地方甚至是县级统筹，统筹层次低导致抗御风险能

力差。由于上述原因，失业保险很难实现其保障基本生

活和促进就业的目的。

工伤保险工作重心目前集中在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等方面，不仅覆盖面小，而且属于消极的工伤保险政

策。积极的工伤保险政策应将工伤保险延伸到工伤事故

和职业病发生之前和之后，通过加强安全生产和工伤预

防，将工伤发生的概率降低到尽可能最小程度，保障就

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四）建立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缺乏整体方

案。从全国的规划看，“十一五”期间政策的重心仍放在

城市，并且提出了具体的目标。但是，针对建立农民工

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只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缺乏整体

方案和长远规划。相对而言，东部地区一些省份，如广

东、江苏和浙江等，对建立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有比较明确的方案和长远规划。由于缺乏全国整体方

案，随着不同省（市）社会保障规划实施，到“十一五”

末，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距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从发展阶段和收入水平看，我国目前已经具备条件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从协调城乡发展和建立和谐社

会的要求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需求更加迫切。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时期，起

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下一步改革应考虑制定农民

工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整体方案、发展规划，用来推动

社会保障事业的全面进步。

四、政策建议

“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应该有更大的

发展。不仅要实现已经制定的目标，而且还要通过深化

改革和加大投入，为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做好

准备。做好这项工作，将有利于确保社会保障体系的可

持续发展，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有利于

实现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人民安居乐业。

（一）完善制度设计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首先，通

过适当降低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过高的名义缴

费率和参保标准，把城镇个体经营人员、灵活就业人员

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提高其参加社会保障

的积极性。

其次，深化机关和事业单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将

公务员等纳入统一的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

育等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既扩大了城镇社会保障的覆

盖面，又增加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基数和资金来源。

第三，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和贫困家庭，通过财政

收入转移和公共卫生保障等制度，对其加入社会保障体

系给与一定比例的免费、低收费卫生服务或者医疗救

助，将其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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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通过将缴费多少与缴费收益挂钩，制定合理

的收益水平和标准，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积极功能。例

如，适当提高或调整职工个人缴纳失业保险费的比例，

使雇主与雇员各承担50%的缴款比例，提高就业人员参

加失业保险的积极性。同时，适当缩短领取时限和适度

提高失业保险待遇水平，发挥失业保险保障基本生活和

促进就业的功能。

（二）加大政府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适当降低社

会保障缴费率并不一定意味着会加大社会保障资金的缺

口。如果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它反而可能起到缩小社

会保障资金缺口的作用。在解决社会保障资金缺口的问

题上，首先要明确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的投入比例，并

将其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确保落实到位。

其次，由国务院出面协调国资委、社保基金理事会、

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划定国有企业盈

利若干比例，用来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同时，建议划拨

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用来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

第三，完善税收制度，允许企业将缴纳社会保障的

费用列入税前成本，提高企业缴纳社会保障费用的积极

性。在条件成熟情况下，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社会保障

税，提高征收强制性。通过开征新的税种，如利息税、遗

产税，或者发行债券、彩票或其他募捐方式，扩大社会

保障资金的筹集渠道。

（三）提高社会保障的征管、统筹和配套水平。除了

财政投入外，个人和企业缴费是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来

源。因此，要加强社会保险基金征缴和支出监督，在全

面落实企业和个人责任的基础上，尽量做到社会保险基

金账户收支平衡。

其次，提高社会保险的统筹层次。目前，养老保险

基金在12个省基本实行了省级统筹；失业保险基金大

多数只做到了在地市级层次上统筹。医疗保险基金大多

停留在县市级层次统筹。“十一五”期间应提高社会保

障基金的统筹层次，争取将“五大”保险基金做到省级

统筹层次水平。

第三，解决好社会保障制度内部之间以及与其他

政策的衔接问题。例如，失业保险只能对参加这一制度

的保障对象在需要时提供一定期限、一定水平的帮助或

补偿。如果失业超过失业保险待遇期限而又无法就业，

变成长期失业者，或者临近退休年龄的失业者，这时失

业保险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需要借助社会救助制度或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其提供帮助。针对青年失业问

题，如果把部分失业保险金用于青年失业者的培训支

出，提高其就业能力，也会减轻对失业保险的压力。

（四）加快农民工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

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需要结合农民就业和

流动特点，分类设计和处理。对于拥有比较稳定职业并

在城镇就业时间较长的农民工，可以将其直接纳入城镇

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职工同等缴费、享受同等待遇。

对于没有稳定职业且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可设计过渡性

方案，划定强制性险种和自愿性险种，强制性险种必须

参加，自愿性险种尊重个人选择。对于进城从事经营性

的自我雇用农民工，可参照城镇个体户参保办法。农民

工加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采取个人、企业

和财政三方筹集。

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在给与农民土地补偿

金的同时，还应该为其建立相应的养老、医疗、失业、

低保等社会保障，加大对他们的就业培训，提高其就业

能力。失地农民加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资金来源可以从财

政拨款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中按比例提取，进行筹集。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应在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分地区探索

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通过改革养老保险制度，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国民养老金和公共医疗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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